附件

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2016年1月6日
	事项名称
	招标人超过规定比例收取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或者不按照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办事对象
	被处罚人

	法定期限
	2年
	承诺期限
	无

	实施机关
	局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等相关部门
	责任科室
	局政策法规科

	咨询电话
	8216863
	投诉电话
	8215062

	受理条件
	无

	申报材料
	无

	法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第六十六条  招标人超过本条例规定的比例收取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或者不按照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等7部委令第30号）第六条　各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商务、民航等部门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号）和各地规定的职责分工，对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七十二条　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发出投标邀请书或者售出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后终止招标的，应当及时退还所收取的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费用，以及所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给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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